
因承包方无相应资质所签承包合同无效案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_E5_9B_A0_

E6_89_BF_E5_8C_85_E6_c56_457271.htm 一、案情简介 原告：

某工厂 被告：某修建队 1999年5月，原、被告签定了一份建

筑工程承包合同，由被告为原告建造一座框架式工业厂房，

总造价为200万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合同中双方还对竣

工日期等有关内容进行了约定。到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时，

被告未能竣工，且已完工的部分工程质量有一定问题。为此

，原告将被告诉之法院。 原告诉称：经查被告在工商登记机

关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工程维修，不具有承建工业厂房的资质

，也未取得建设行政机关颁发的相应的资质证书，因此请求

法院判决双方所签合同无效，并由被告负责对不合格工程进

行维修。 被告辨称：虽然我方不具有资质，但双方已签定合

同，并已实际履行，合同应当有效，并应继续履行。 二、法

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事建筑工程承包活动，不仅应

当在工商机关登记的经营范围内进行，而且应当取得由建设

行政机关颁发的相应资质证书。本案中，被告经营范围中不

具有建造工业厂房的内容，而且未取得相应的从事建筑施工

的资质等级证书，因此双方所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被告应

赔偿原告的有关损失。 三、律师评析 我国《建筑法》第13条

明确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

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

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

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因此



，从事建筑工程施工承包活动的承包方不仅其营业执照的经

营范围中应包括相应的内容，而且应当取得相应的建筑施工

资质等级证书。否则，不能从事建筑工程施工承包活动。本

案中，因被告不具有相应资质，所以双方所签合同无效，被

告应承担合同无效的相应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